
一、ADR是什麼？由來？ 
  對於民眾私權糾紛的處理方式，除了一般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以作成判決的
方式解決以外，還可以透過「調解」、「調處」或「仲裁」等訴訟以外的方式來解決，
就是我們所說的「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英文名稱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簡稱 ADR）。 
 

二、ADR的分類有幾種？有什麼不同呢？ 
  依照主導者的性質，可大致區分為司法型（法院調解業務）、行政型（如：直轄
市及各縣市政府之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各鄉鎮公所調解委員會）與民間型（如：仲
裁協會）這 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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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麼樣的案件適合用ADR來解決？ 
  原則上任何民事紛爭都可以透過 ADR程序解決，無論是車禍事件、房屋漏水、公
寓大廈爭議、買賣物品等日常糾紛，或是與雇主間的勞資爭議、不動產糾紛，甚至是專
業的醫療爭議、消費者糾紛、建築爭議、公害事件等紛爭，都可以利用ADR程序來獲
得解決。 
四、ADR的好處？ 
  (一)到法院打官司提起訴訟，是由法官依照法律規定，透過訴訟程序以判決的方式
認定當事人是非對錯，當事人必須蒐集證據、繳納裁判費、到法院進行訴訟程序，可能
花的時間會比較久，而且判決結果可能一造勝訴、一造敗訴，雙方都不滿意。 
  (二)透過 ADR程序，雙方可以提出彼此可以接受的方案，直接交涉而協商解決爭端
的方案，可以節省時間和金錢的支出，比較迅速的化解紛爭，加速權利的實現。以日本
2011 年 3月 11 日因大地震引發福島核災所造成的災害作例子，為了讓災民能夠早日
獲得賠償，當地的政府機關、律師公會多方的努力，在事故發生後一年，有將近 8成的
民眾同意透過ADR程序來解決紛爭，達到雙贏的局面。這是行政型加上民間型ADR努
力的成果。 
  (三)另外以司法型ADR來說，目前有很多的法院是採取「醫法雙調」，也就是醫療
糾紛事件，由醫療專業人員、法律專業人員共同擔任調解委員來進行調解，如此一來，
在醫療技術、法律判斷等方面都因為有專業人員的參與，所以很快地獲得解決。 
  (四)總體來說，ADR具有費用低、時間短、具有專業性等好處。 
五、如何找到ADR的機構？ 
  以往這些機構的資料都沒有加以整合，所以民眾不容易找到。司法院為了提供一個
民眾可以迅速找到可以解決紛爭的機構，已建置「訴訟外紛爭解決(ADR)機構查詢平台」，
強化行政型、民間型ADR機構的連結。這個查詢系統建立以後，民眾可以在司法院的
網站上，依據機關的種類(行政型或民間型)、糾紛的種類（環境類、醫療類、不動產類、
智慧財產類、營建類、消保類、公寓大廈類、金融類及其他等類型）、機關名稱、機關
所在地等資料，可以很快找到協助解決紛爭的機構。 
  



行政型、民間型 ADR 之法律效力 

項目 ADR 類型 

1 經法院核定與確定判決相同效力 

例如： 

1.鄉鎮市調解（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27 條） 

2.消費爭議之調解（消費爭議調解辦法第 30 條） 

3.著作權爭議之調解（著作權法第 82 之 2條） 

4.公害糾紛之調處（公害糾紛處理法第 30條） 

5.性騷擾事件之調解（性騷擾防治法第 18條） 

2 
經法院裁定後，得為執行名義，持向法院

聲請對債務人強制執行 

例如： 

1.勞資爭議調解、仲裁（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9條） 

2.仲裁判斷（仲裁法第 37條、第 47 條） 

3 
經公證人公證後，得為執行名義，持向法

院聲請對債務人強制執行 

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

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給付特定動產等法律行為作

成之公證書，並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時，得依該公證

書強制執行（公證法第 13條） 

4 一般私法契約效力 

例如由工會、漁會等職業團體進行之調處或調解（雖

只有私法契約之效力，但因為是根據雙方之合意達成

調處或調解，因此自動履行的可能性較高） 

ADRADRADRADR 與訴訟比較表與訴訟比較表與訴訟比較表與訴訟比較表    

 
ADR 訴訟 

便利 可就近辦理 限定管轄法院辦理 

隱密 
就協商過程與結果均可選擇不公

開 
審判程序及裁判書通常多為公開 

當事人間之關係 和諧 對立 

多樣 

可針對採購、公害、醫事、勞資、

消費、建築、公寓大廈等爭議類

型，選擇不同專業 ADR 機構 

不分種類，均由法院受理 

費用 

較低【大部分為免費（如：勞資

爭議調解、醫療爭議調處、消費

爭議調解、鄉鎮市調解）；少部

分則收取聲請費（如：公害糾紛

每件收取費用新臺幣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 

較高（進行訴訟通常需支出如：裁判費、律師費、鑑

定費） 

證據提出義務 自主協商，不一定需要提出證據 
起訴前需耗費勞力、時間蒐集證據，以利於訴訟中提

出，仍有可能被認為舉證不足而敗訴 

迅速 通常 1-3 次調解期日即可解決 可能須經過一、二、三審的訴訟程序 

債權獲滿足之可

能性 

部分 ADR 調解內容具與判決確定

同一效力或經法院裁定可以強制

執行。即使只有私法契約效力，

但因內容是雙方斟酌各自能力達

成合意，多半已即時履行或願意

依約履行 

民事判決確定後，常須透過法院強制執行程序，債權

人的債權才能獲得滿足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構之人民團體 

 

公平交易類 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勞動類 

中華民國勞資關係協進會 

中華民國勞資關係服務協會 

新北市勞資調解協會 

新北市勞資權益維護促進會 

新北市勞資關係關懷協會 

桃園市勞資和諧促進會 

桃園市勞資關係發展協進會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 

桃園市新世紀愛鄉協會 

臺中市勞資關係協會 

臺中市(縣)勞資關係協會 

臺中市勞雇關係協會 

高雄市勞資關係協會 

高雄市勞動事務服務協會 

高雄市第一勞資關係協進會 

高雄市勞資和諧促進協會 

新高市勞資權益協會 

基隆市勞資和諧促進會 

基隆市雞籠草根文教協會 

新竹縣勞資關係協會 

新竹縣勞資和諧促進會 

新竹縣專業技能教育協會 

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 

中華民國勞動法推廣協會 



 

雲林縣勞動暨人力資源發展協會 

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 

財團法人台南勞資事務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勞資事務基金會 

雲林縣勞資關係協會 

苗栗縣勞資關係協會 

彰化縣勞資關係協進會 

彰化縣勞資關係服務協會 

金融類 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環境類 
中華民國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 

高雄市環境檢驗測定商業同業公會 

仲裁類 中華民國勞資爭議仲裁協會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 

臺灣營建仲裁協會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 

中華民國仲裁人協會 

其他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中華海員總工會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